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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誹謗罪？那些情況下誹謗例外不受處罰？

⽂:蔡⽂元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5-01-21

本⽂

⼀、法律條⽂

誹謗罪規定在刑法第310條第1項[1]，拆解分析法條⽂字，可以知道只要⾏為符合「意圖散布於眾」、「指摘
或傳述」和「⾜以毀損他⼈名譽之事」，就會成⽴誹謗罪，假如是⽤「散布⽂字、圖畫」⽅式誹謗，依照同⼀
條⽂的第2項[2]則是會導致刑罰的加重。

法律上分析⼀個犯罪是否成⽴，會依照法條要件性質的不同，區分為法條描述外在上⾏為⼈做了怎樣的⾏為、
發⽣了怎樣事情的「客觀構成要件」，與法條描述⾏為⼈內⼼中的想法如何的「主觀構成要件」來做討論。

圖1 怎樣會成⽴誹謗罪呢？
資料來源：蔡⽂元 / 繪圖：Yen

⼆、客觀構成要件（⾒圖1）

（⼀）指摘或傳述

指批露、揭發、宣傳、傳遞或敘述等等類似的⾏為。

（⼆）⾜以毀損他⼈名譽之事

是指誹謗的內容確實降低他⼈在社會上的⼈格評價，⽽且內容要是事實情況（不論該事實情況是不是真的有發
⽣過），像是講誹聞或⼋卦，⽽不是某個「形容詞」或「名詞」，這也是法律上誹謗⾏為與侮辱⾏為不同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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⽅，例如：罵⼈「王⼋蛋」、「幹你娘」、「垃圾」或「機掰」是侮辱，⽽罵⼈在當妓⼥則是誹謗。

（三）散布⽂字、圖畫

使⽤媒介（例如：報章雜誌）記載誹謗的⽂字或圖畫，與⽤⾔詞或⾏動⽐較之下，更容易流通傳播，影響更
廣，所以刑法對於這類的誹謗⾏為加重處罰。

三、主觀構成要件（⾒圖1）

「主觀構成要件」是指法條描述⾏為⼈內⼼中的想法如何的⽂字，「誹謗罪」應符合以下的主觀構成要件：

（⼀）誹謗故意

雖然誹謗罪的條⽂並沒有「故意」的⽂字，但從規定在「刑法總則」的刑法第12條[3]來看，刑法規定的犯罪
⼀定處罰故意⾏為。⾄於誹謗故意是指，知道並且想要讓他⼈在社會上的⼈格評價降低，才會具有誹謗的「故
意」。

（⼆）意圖散布於眾

除了「故意」外，誹謗罪的主觀要件還要有散布意圖，也就是誹謗他⼈時有傳播給別⼈知道的⽬的。

四、誹謗罪的不罰條款（⾒圖2）



圖2 誹謗他⼈⼀定會被處罰嗎？
資料來源：蔡⽂元 / 繪圖：Yen

法律規定某些情況下，誹謗例外不受處罰。原因是在於，誹謗罪是陳述⼀個事實情況，和侮辱只是謾罵不同，
跟他⼈溝通、傳達或凝聚公共意識其實都必須要陳述事實，有時候會傷害他⼈的名譽。這時發⾔者的「⾔論⾃
由」和受指責者的「名譽權」就出現了衝突，於是為了平衡兩種權利，⽴法者雖然保留了誹謗罪，但是允許在
以下情況說出傷害他⼈名譽的事實，可以不受誹謗罪的處罰：

（⼀）能夠證明真實⽽且與公共利益有關──刑法第310條第3項 [4 ]

1. 能證明其為真實

單從法條⽂字來看，似乎要求誹謗的⾏為⼈要證明所說的誹謗內容，事實上真的發⽣過，但是依據⼤法官釋字
第509號解釋[5]，就算誹謗的⾏為⼈不能證明他所說的誹謗內容真的有發⽣過，但假如⾏為⼈是因為某些情



報、資料或新聞報導等，相信真的有發⽣過這件事，只要不是過於輕率的相信這些資料，有盡調查這些資料真
實性的義務，就算能夠證明其為真實。

實際上也真的發過類似的事件，最著名的是「涂醒哲舔⽿案[6]」，法院就⽤類似的理由，對於烏⿓報導該誹聞
的記者下了無罪判決[7]。

2. 不涉於私德⽽與公共利益有關

也就是誹謗的事實要可以增加公共的利益。要注意的是，並不是誹謗的內容涉及私⽣活，就⼀律與公共利益無
關，例如：某重要的政府⾼官買春召妓。因為他的社會地位崇⾼或影響⼒⼤，可以從他的私⽣活了解到他的⾏
為操守，適不適合擔任重要的職位，還是與公共利益有關，不受到誹謗罪的處罰。

（⼆）善意發表⾔論──刑法第311條[8 ]

即使發表的⾔論已經傷害別⼈名譽，只要具有以下的其中⼀種⽬的就不會受誹謗罪處罰：

1. 因⾃衛、⾃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

有這個規定的原因是在於，給予⾃清的機會。例如：被別⼈誣賴或誹謗的時候，可以說出對⾃⼰有利的話。

2. 公務員因職務⽽報告

公務員因為⼯作上的原因，有報告的義務。例如：接受⽴法委員或議員的質詢、向上級⻑官報告。

3.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⽽為適當之評論

是指對於跟社會⼤眾有關係，可以被公眾討論的事情，例如：政府的施政、官員的⾏為、著作、演講、報導、
表演、公眾⼈物的醜聞等等，要注意法條規定的是評論，所以要針對事情本⾝不能節外⽣枝，例如：評論男星
打⽼婆的醜聞時，不能加碼爆料也有外遇偷吃。⾄於適當是指，評論的內容不能帶有情緒性或攻擊性的字眼，
不能夠偏激要中肯。

4. 對於中央及地⽅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，⽽為適當之載述

必須如實記載，假如有過度渲染或不實記載的話，還是有可能會成⽴誹謗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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